[bookmark: _GoBack]观山湖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市场培育期发展的优惠扶持政策
为支持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市场培育期发展，经报请贵阳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特制定如下优惠扶持政策。
　　一、入驻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并在观山湖区办理工商、纳税注册手续的经营户，自开业年度起，前三年按项目当年入库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市、区两级财政地方留存部分额度比例予以奖励，第四年至第五年按当年入库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市、区两级财政地方留存部分的50%额度比例予以奖励。
　　二、在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开业之日起5年内，对入驻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并在观山湖区办理公司工商、纳税注册手续，经营期满一年，经营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含100平方米)，专业经销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产品的经营户，市、区财政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
　　三、在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开业之日起5年内，对入驻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并在观山湖区办理公司工商、纳税注册手续的物流企业和物流信息平台企业，市、区财政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
　　四、凡在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购买商铺，同时愿将户籍转入观山湖区的业主，可以将户籍转入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下属物业公司(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集体户)。迁入者必须是业主及直系亲属，可办理业主本人及其直系亲属3人入户;一户购买多间商铺的，每增加一间，可增加办理业主直系亲属2人入户手续，最多入户人数不得超过7人。迁入人员入户均为非农业户口。
　　五、入驻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并办理工商注册纳税登记手续，经营期超过3年，经营建筑面积超过50平米的非观山湖区户籍经营户的子女在观山湖区就读的，学位资源费由经营户按程序先行缴纳，经营期满三年后退还。
　　六、对入驻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且符合《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的意见》所列要求的，优先享受“3个20万”政策扶持。
　　七、入驻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的创业人员的创业培训可按规定享受市、区培训补贴。
　　八、本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劳动者，非本市户籍且办理《居住证》、《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劳动者入驻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经认定为首次自主创业的，可申领自主创业经营场所租金补贴(3600元)和自主创业奖励资金(4000元)。入驻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的高校毕业生，经认定为首次自主创业并符合条件，可申领自主创业经营场所租金补贴(3600元)，补贴期限最长为3年;以及一次性5000元的自主创业奖励。
　　九、对入驻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的各类商贸型企业、服务型企业(国家限制行业除外)当年新增岗位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及“零就业家庭”成员，并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为符合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条件人员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十、本优惠扶持政策由观山湖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解释。
　　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政府
　　2014年5月23日

